
2016年广西资产评估行业执业质量

检查工作方案

为了切实加强对我区资产评估行业的监管，确保2016年资产评估行业执业质量检查工作顺利开展，根据《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印发〈2016年资产评估行业执业质量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中评协[2016]18号)和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开展2016年资产评估行业执业质量检查工作的通知》（桂财资[2016]17号）的要求，我会制定了2016年广西资产评估行业执业质量检查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检查方案)。
一、检查目的

通过开展检查工作，督促资产评估机构改进和提升内部管理、执业水平，提高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能力和职业道德素养，促进资产评估行业优质服务,提升评估行业社会公信力，维护公众利益，促进我区资产评估行业健康发展。

二、检查工作的组织领导
成立2016年资产评估执业质量检查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全区资产评估行业执业质量检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自治区财政厅资产管理处处长何伟、广西资产评估协会会长王保利担任，副组长由自治区财政厅资产管理处副处长黄海生、广西资产评估协会会长助理黄彩立担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检查办”），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全区资产评估执业质量检查工作。检查办公室主任由黄彩立兼任。
三、检查方式和对象

2016年检查工作采取抽选和回头看的方式，抽选比例为资产评估机构总数的20%，对涉及投诉举报、受到行政处罚、自律惩戒和由于内控不严、管理不规范而导致业务质量有问题的资产评估机构，作为重点检查的对象。
四、检查的范围及内容

设立满一年的资产评估机构列入检查对象，检查范围以被检查资产评估机构在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资产评估业务执行情况、内部管理情况、合法合规情况为主。根据检查工作的需要，也可以延伸抽查过去5年的有关情况。
检查的主要内容是：
（一）资产评估报告质量情况；

（二）资产评估机构内部管理情况；

（三）资产评估机构质量控制情况；

（四）资产评估机构评估费用的收取情况；

（五）资产评估机构持续满足设立条件；
（六）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监督检查事项。

资产评估报告质量的检查，采取抽选评估报告的方式进行。检查顺序是企业价值评估报告、无形资产评估报告、单项资产或资产组合评估报告以及其他资产评估报告（重点检查新的评估业务报告）。通过对上述资产评估报告及其工作底稿的抽查，重点关注企业价值、无形资产、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机器设备、不动产等准则执行情况。检查范围是：资产评估机构在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开展的评估业务及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根据检查对象的具体情况，也可以检查以前年度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检查重点是：是否根据业务具体情况履行了适当的评估程序；是否全面履行评估业务所需的系统性工作步骤；工作底稿是否能反映评估程序实施情况，支持评估结论；资产评估报告是否清晰、准确的陈述报告内容，有无误导性表述；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出具虚假、不实资产评估报告等。
资产评估机构内部管理和资产评估机构持续满足设立条件等的检查，采取实地检查和机构上报检查材料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检查内容以资产评估机构是否符合《资产评估机构审批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64号）文件要求为主要内容。资产评估机构持续满足设立条件情况的检查以2015年12月31日为检查基准日。
资产评估机构评估费用的收取情况，检查重点是：评估机构公示的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收取评估费用出具票据情况；项目收费价格浮动幅度；采取招(投)标方式取得法定资产评估服务业务时的投标报价；资产评估项目实际收费情况（项目取得方式、收费方式、计费依据或计费标准、实际收费相对于收费标准的折扣、业务约定书载明收费金额及实际收费金额等）。

五、检查工作的安排
（一）检查前准备工作（7月1日-7月30日）
1、组织推荐和确定检查组成员。参加检查的人员由协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和评估机构选调的职业道德好、理论知识和执业经验丰富的注册资产评估师组成。被抽调检查人员所在的资产评估机构，要积极支持协会的检查工作，妥善安排，保证检查人员按时到位。

2、确定被检查机构名单和检查时间安排。根据近三年检查的情况和抽查20%的比例要求，确定被检查机构的名单和实地检查时间，并下发现场检查的通知给有关评估机构

3、制定检查具体实施方案，完善检查工作底稿，并对检查人员进行集中培训。
（二）实地检查工作（8月1日-8月30日）
1、检查培训结束后，各检查小组根据检查计划，对相关评估机构开展实地检查，形成检查意见和建议

2、检查领导小组组织巡查组对现场检查工作和重点检查机构进行巡视。

3、各检查小组完成检查情况汇总，撰写检查工作小结，提出处理建议，提交正反检查案例；

4、对各检查小组进行集中，召开检查互审会议。各检查小组汇报检查的情况，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讨论，推荐优秀检查人员，被表彰的检查机构、评估师名单，推荐报中评协的正反面案例。
（三）检查总结和处理工作（9月30日前）

9月底前完成检查工作总结和相关处理工作，并将检查工作总结报送财政部检查办公室和自治区财政厅。对检查发现的内部管理规范和执业质量好的资产评估机构、优秀评估报告和注册资产评估师和注册资产评估师以及检查成绩突出的优秀检查人员予以表彰，并向中评协推荐优秀检查人员名单。对检查中发现的违规执业行为的问题，按照行业自律惩戒规定予以处理。对检查发现涉及违反《资产评估机构审批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64号）及《国有资产评估违法行为处罚办法》（财政部令第15号）有关规定的问题，及时移交自治区财政厅依法处理。
六、检查工作要求

（一）各评估机构应做好资产评估报告及工作底稿的立卷归档和发文登记工作。

（二）接受检查的评估机构在检查组到达前，按检查通知书要求进行准备，并做好以下检查配合工作：

1、给检查组提供必要的工作场所和办公条件；

2、安排专人负责联络检查事宜；

3、安排机构相关负责人和注册资产评估师及其他有关人员配合检查组工作；

4、及时给检查组提供检查工作所需的资料；

5、检查组认为其他需要配合的事项。
（三）检查程序以及检查人员的权利和检查纪律，按照《资产评估行业执业质量自律检查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其他
2016年资产评估行业执业质量检查底稿及有关资料请各资产评估机构在广西资产评估协会网站上的下载中心专栏中自行下载。
联系人：梅丽珍

联系电话/传真：0771-2863028

邮箱：244968322@qq.com

1

